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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督学责任区责任督学考核细则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考核评分办法
	自评

得分
	考核

得分

	1
	坚持月

工作制度
	12

分
	各责任区督学到责任区学校的督导活动每月在2次以上。
	每缺一次扣2分。
	
	

	2
	开展随

机督导
	40

分
	深入责任区学校，引导和监督学校全面贯彻教育方针，督促学校依法办学，规范办学行为，全面推进素质教育，提高教育质量。督促热点难点问题的解决。
	责任区学校明显存在违规办学行为，扣5分；发生安全责任事故，扣5分；学校教育质量明显下降，扣5分；考纪考风不好的，扣5分；群众反映的问题没有得到及时解决扣5分。
	
	

	3
	督导结

果处理
	28

分
	对督导中发现的问题，及时向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或教育督导室报告并提出意见与建议。每次督导有结果处理意见，半年有小结，年终有总结。
	活动没有填写《督学责任区随机督导检查记录表》的扣5分，没有半年工作小结和年终总结的各扣5分，没有及时向教育行政部门或教育督导室提出意见和建议扣10分。
	
	

	4
	完成其

他任务
	10

分
	完成上级督导部门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	上级督导部门交办的其他任务不完成一件扣2分，扣完为止。
	
	

	5
	遵守工

作纪律
	10

分
	严格遵守督导工作纪律，维护督导形象。
	违反工作纪律，一次扣5分；被举报，造成不良影响的，一次扣10分。
	
	

	6
	推荐先

进典型
	附加

分
	根据督导情况及时向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或教育督导室推荐先进典型（单位、个人）。
	被认可推广的每个加2分，最高加10分。
	
	


